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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发〔2020〕144号

民政部关于印发《收养评估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，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：

《收养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民政部第 26 次部长办公会研

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各地民政部门可根据实际

情况对本办法进一步细化，并做好对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培训，加

强对收养评估工作的监督、管理和指导。

《收养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请及

时反馈民政部。

民 政 部

2020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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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养评估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收养登记管理，规范收养评估工作，保障

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中国内地居民在中国境内收养子女的，按照本办法

进行收养评估。但是，收养继子女的除外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收养评估，是指民政部门对收养申请人

是否具备抚养、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进行调查、评估，并

出具评估报告的专业服务行为。

第四条 收养评估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，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地对收养申请人进行评估，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。

第五条 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，可以自行组织，也可以委

托第三方机构开展。

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收养评估的，民政部门应当与受委托的

第三方机构签订委托协议。

第六条 民政部门自行组织开展收养评估的，应当组建收养

评估小组。收养评估小组应有 2 名以上熟悉收养相关法律法规和

政策的在编人员。

第七条 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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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机构健全，内部管理规范；

（三）业务范围包含社会调查或者评估，或者具备评估相关

经验；

（四）有 5 名以上具有社会工作、医学、心理学等专业背景

或者从事相关工作 2 年以上的专职工作人员；

（五）开展评估工作所需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八条 收养评估内容包括收养申请人以下情况：收养动机、

道德品行、受教育程度、健康状况、经济及住房条件、婚姻家庭

关系、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意见、抚育计划、邻里关系、社区环境、

与被收养人融合情况等。

收养申请人与被收养人融合的时间不少于 30 日。

第九条 收养评估流程包括书面告知、评估准备、实施评估、

出具评估报告。

（一）书面告知。民政部门收到收养登记申请有关材料后，

经初步审查收养申请人、送养人、被收养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》要求的，应当书面告

知收养申请人将对其进行收养评估。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

的，民政部门应当同时书面告知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。

（二）评估准备。收养申请人确认同意进行收养评估的，第

三方机构应当选派 2 名以上具有社会工作、医学、心理学等专业

背景或者从事相关工作 2 年以上的专职工作人员开展评估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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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门自行组织收养评估的，由收养评估小组开展评估活动。

（三）实施评估。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需要，可以采取面谈、

查阅资料、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估，全面了解收养申请人

的情况。

（四）出具报告。收养评估小组和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当

根据评估情况制作书面收养评估报告。收养评估报告包括正文和

附件两部分：正文部分包括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、评估内容分析、

评估结论等；附件部分包括记载评估过程的文字、语音、照片、

影像等资料。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的，收养评估报告应当由参与

评估人员签名，并加盖机构公章。民政部门自行组织评估的，收

养评估报告应当由收养评估小组成员共同签名。

第十条 收养评估报告应当在收养申请人确认同意进行收养

评估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。收养评估期间不计入收养登记办理期

限。

收养评估报告应当作为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的参考依据。

第十一条 收养评估期间，收养评估小组或者受委托的第三

方机构发现收养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应当向民政部门报告：

（一）弄虚作假，伪造、变造相关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的；

（二）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的；

（三）买卖、性侵、虐待或者遗弃、非法送养未成年人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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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；

（四）有持续性、经常性的家庭暴力的；

（五）有故意犯罪行为，判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

罚的；

（六）患有精神类疾病、传染性疾病、重度残疾或者智力残

疾、重大疾病的；

（七）存在吸毒、酗酒、赌博、嫖娼等恶习的；

（八）故意或者过失导致正与其进行融合的未成年人受到侵

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；

（九）有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为的。

存在前款规定第（八）项规定情形的，民政部门应当立即向

公安机关报案。

第十二条 评估人员、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与收养申请人、

送养人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收养评估小组的监督和管

理。

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收养评估的，民政部门应当对受委托第

三方履行协议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四条 开展收养评估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地方收养评估

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同级民政部门预算。

第十五条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中国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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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申请收养的，当地有权机构已经作出收养评估报告的，民政部

门可以不再重复开展收养评估。没有收养评估报告的，民政部门

可以依据当地有权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对收养申请人进行

收养评估。

外国人申请收养的，收养评估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省级民政部门可以结合当地情况细化、补充收养

评估内容、流程，并报民政部备案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，《民政部关于

印发<收养能力评估工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5〕168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